
2013年6月18日 星期二

Disclosure

B003

信息披露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

了《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集人：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

３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产业园区科技中二路劲嘉科技大厦

１９

楼；

５

、会议主持人：乔鲁予 ；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７

人，代表股份

３６１

，

３０６

，

１８５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６．２８％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乔鲁予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列席会议。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五、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赞成

３６１

，

３０６

，

１８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

３６１

，

３０６

，

１８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

３６１

，

３０６

，

１８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赞成

３６１

，

３０６

，

１８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赞成

３６１

，

３０６

，

１８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赞成

３６１

，

３０６

，

１８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

３６１

，

３０６

，

１８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六、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龙隆、王忠年、李新中（因出差在外地委托独立董事龙隆）、职慧，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做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年度述职

报告》，报告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履行职责情况，包括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发表独立意见、保护投资者权益等工作。 《独立

董事

２０１２

年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张清伟、罗雯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劲嘉股份”）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９

日以专

人送达、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给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科技中二路劲嘉科技大厦

１９

层董事会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１１

名（其中董事李

鹏志和独立董事李新中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

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乔鲁予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中丰田光电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收购中丰田光电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６

，

８００

万元。关于本次收购事项的详细内

容请投资者参阅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中丰田光电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的公告》。

为了便于收购事宜的顺利实施，提高工作效率，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签署股权转让等与本次收购事宜相关的协议和文件，

并全权办理本次收购事项。

二、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重庆宏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９％

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收购重庆宏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９％

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６

，

６１０

万元。 关于本次收购事项的详细内容请

投资者参阅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重庆宏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９％

股权的公告》。

为了便于收购事宜的顺利实施，提高工作效率，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签署股权转让等与本次收购事宜相关的协议和文件，

并全权办理本次收购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中丰田光电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劲嘉股份”）拟与

ＢＥＴ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中

丰田光电科技（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丰田”）

４０％

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６

，

８００

万元。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ＢＥＴ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地

／

办公地点

Ｐ．Ｏ． 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ＥＲ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４

董事 江明聪

、

沈至诚

５

法定股本

ＵＳ￥５０

，

０００

６

已发行股份

５０

，

０００

股

７

公司注册编号

１０３７２４７

８

主营业务 投资控股

９

主要股东

沈至诚

、

江明聪

、

庄新烈等

１７

名自然人通过

Ｓｕｎ Ｂｒｉｇｈ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

ＢＥＴ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００％

股权

２

、

ＢＥＴ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

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中丰田基本情况

１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６

日

２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外商合资

）

３

注册地 珠海高新区三灶科技工业园

４

注册资本

１

，

０９０

万美元

５

实收资本

１

，

０９０

万美元

６

法定代表人 张明义

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４００４０００２０５７６

８

主营业务

开发生产销售激光新材料

（

包括宽幅素面激光膜

、

彩虹复合材料等

）

和高性能涂料

（

包括

ＷＢＣ

水性汽车金属闪光涂料和高性能油墨

，

细度小于等于

２０ＵＭ

，

耐酸

、

耐碱等

）。

９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中华香港国际烟草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

ＢＥＴ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４０％

２

、对中丰田

４０％

股权收购完成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后，劲嘉股份直接及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华香港国际烟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烟草”）间接持有中丰田

１００％

股权。 股权结构如下：

３

、收购标的主要业务简况

中丰田是中国镭射行业的引领者，也是最大镭射产品制造企业之一。 公司主要产品有

ＯＰＰ

镭射膜、

ＰＥＴ

镭射膜、

ＰＥＴ

镭射纸等，

产品具有防伪、新颖、美观等效果，目前广泛应用于烟草行业、白酒行业、日化行业。

４

、中丰田的其他股东已经放弃本次“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５

、中丰田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７

，

２８２．１８ ４５

，

８３７．３０

负债总额

８

，

１７４．８５ ６

，

５９８．４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３９

，

１０７．３３ ３９

，

２３８．８５

应收款项

１３

，

０９５．２１ １１

，

９５６．３６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２３

，

７４７．６８ ４

，

６６８．８５

营业利润

１

，

６９０．２９ １４９．７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４１２．４０ １３１．５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１３７．９９ ５６８．７８

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数据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国浩审字（

２０１３

）

８３５Ａ００１２

】号《审计报告》为基础，综合

考虑中丰田

２０１２

年的盈利情况、未来盈利的增长能力、少数股权等多方面因素，由双方协商确定。 双方一致同意，股权转让价格为

６

，

８００

万元。

２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双方一致同意，自取得审批机关批准本次股权转让的正式批文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关于本次股

权转让的付款核准之日起十（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款，即税前

６

，

８００

万元。受让方将代扣代

缴转让方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所得税及其他应纳税款，具体以有权税务机关核定的金额为准，纳税后的余额由受让方一次性支付给

转让方。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十（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提供由银行出具的与股权转让款等额的银行保函或其他形式的书

面信用担保凭证。

３

、交易税费的负担：因标的股权转让产生的各项税赋和费用由协议各方各自承担；

４

、标的股权交割

（

１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十（

１０

）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应当将标的股权登记过户至受让方名下。

（

２

）自交割日起，受让方即成为标的股权的合法所有者，享有并承担与标的股权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转让方不再享有与标

的股权有关的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与标的股权有关的任何义务和责任，但本协议另有规定者除外。

（

３

）对于转让方未对受让方作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事项，或与转让方在本协议的声明、保证及承诺相违背的事项，以及因该

事项产生的任何义务或责任，应当由转让方负责。

５

、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定义”、“协议的生效、变更及终止”、“争议的解决”和“保密条款”章节自双方签署后生效。 本协议的其余条款在审批机

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后生效。

（二）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中丰田

４０％

股权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董事会安排

中丰田目前董事会成员

５

人，其中

ＢＥＴ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推选

２

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丰田董事会成员将全部由劲嘉

股份及全资子公司中华烟草予以安排。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也不会因此产生关联交易。

六、本次股权收购的背景及目的

（一）中丰田技术优势强，引领行业技术发展

随着我国卷烟消费档次的提升，高档卷烟的消费比例将逐年提高，烟草企业更多选用防伪、环保及印刷工艺技术水平高的包

装。 中丰田积极研制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和采用新工艺，在降低客户产品包装成本的同时，提升客户产品的附加值，从而进一步拓

宽产品的应用领域。

（二）利于公司整体资源的进一步整合

通过本次收购，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中丰田

１００％

股权，对中丰田的控制力度进一步增加，提高了决策效率，公司将重新整合

和配置中丰田的资源，从而使其更紧密地融入劲嘉股份内各公司，同时将进一步加大对中丰田的采购，充分体现集团优势。充分发

挥产销一体化优势，是劲嘉股份未来进一步资产整合和战略布局的需要，是充分整合资源实现整体价值最大化的需要。 通过包括

产业链的进一步整合和人才输送等措施，将有利于公司未来经营发展及一体化经营，推动公司整体发展。

（三）保证内部需求，彰显协同效应

收购中丰田少数股权后，中丰田与劲嘉股份业务配合更加紧密，不仅保证劲嘉股份材料供应的稳定性，而且在市场反应能力、

设计要求等方面可更好地为劲嘉股份服务，充分将中丰田先进的镭射技术运用到劲嘉的产品设计中，使劲嘉产品设计更富有新颖

性、独特性，增强劲嘉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劲嘉股份对中丰田采购规模加大，可充分发挥中丰田产能较大的优势，摊薄折旧，

提升中丰田利润，同时提高中丰田对外部市场的产品竞争力，彰显协同效应，凸显双赢。

（四）收购时机选择适当

原合作方正在进行战略调整、产业转移，重新整合自身资源，计划退出镭射膜、镭射纸产业，为公司提供了收购中丰田剩余股

权的良好契机。

七、收购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及以后年度预计将有积极影响。

八、备查文件

１

、《关于中丰田光电科技（珠海）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２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丰田光电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报表之审计报告》；中丰田光电科技

（珠海）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财务报表；

３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中丰田光电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重庆宏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９％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劲嘉股份”）拟与常俊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重庆宏声印务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宏声”）

９％

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６

，

６１０

万元。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象为自然人常俊。

２

、常俊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重庆宏声基本情况

１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２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地 重庆市涪陵区跃进路

１８

号

４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０，２７９．２７７

万元

５

实收资本 人民币

１０，２７９．２７７

万元

６

法定代表人 乔鲁予

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００１０２００００１２０７９

８

主营业务

许可经营项目

：

包装装潢印刷品

、

其他印刷品

；

一般经营项目

：

户外广告设计

、

制作

９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涪陵宏声实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７％

常俊

１０％

２

、重庆宏声子公司的情况

１

公司名称 重庆宏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重庆宏劲

”）

２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

３

注册地 重庆市

４

主要办公地点 重庆市南岸区长电路

３

号

５

法定代表人 乔鲁予

６

注册资本

１１

，

２０５．４０

万元

８

主营业务

包装装潢印刷品经营

，

纸制品

（

不含卫生用品

）

生产

、

高档纸加工生产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

许可证经营

）

９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重庆宏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６７％

香港宝隆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３３％

３

、对重庆宏声

９％

股权收购完成后的股权结构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涪陵宏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涪陵宏声”）亦将同时收购常俊持有的重庆宏声

１％

的股权。

故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重庆宏声

６６％

的股权，涪陵宏声将持有

３４％

的股权。 具体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占比

１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７８４．３２２８２ ６６％

２

涪陵宏声实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４９４．９５４１８ ３４％

合 计

１０

，

２７９．２７７ １００％

４

、收购标的主要业务简况

重庆宏声、重庆宏劲均从事烟标的生产、销售业务，其主要客户为川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产品为娇子、天子、龙凤呈

祥、宏声和红塔山系列烟标。

２０１２

年度，重庆宏声、重庆宏劲合计生产各类烟标

８０

万大箱。

５

、重庆宏声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７３７

，

５５１

，

６３９．８７ ７９２

，

０５７

，

８００．０４

负债总额

４４５

，

４９６

，

６２６．２３ ４７９

，

１５６

，

４０５．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２９２

，

０５５

，

０１３．６４ ３１２

，

９０１

，

３９５．０４

应收款项

８７

，

４４１

，

４９５．２４ １７６

，

７７７

，

２２６．８０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５８６

，

２９３

，

０３７．０３ １３７

，

７９８

，

６４４．３８

营业利润

１３０

，

０４８

，

７８４．８５ ２６

，

５９６

，

２８７．２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４

，

４１５

，

３９１．００ １６

，

４８９

，

４１９．０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７

，

７５０

，

３３４．５８ －７４

，

５６９

，

５６７．４５

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数据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

综合考虑重庆宏声资产价值、最近三年的盈利情况及未来盈利的增长能力等诸方面因素，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本次标的股权

转让的价款为人民币

６

，

６１０

万元（本次收购股权的估值是以重庆宏声

２０１２

年度的母公司所享有净利润的

８．７

倍的市盈率为基础确定

的；考虑到本次收购完成的时间接近上半年年末，则收购成本的估值实际为

８．２

倍左右，符合公司以往收购企业的估值水平）。

２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６６１０

万元。

在收购协议生效后

５

个工作日内，劲嘉股份应向常俊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５０％

，即

３３０５

万元。在标的股权交割完成后

５

个工作日

内，劲嘉股份应向常俊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５０％

，即

３３０５

万元。

３

、交易税费的负担

（

１

）因标的股权转让产生的各项税赋和费用由协议各方各自承担；

（

２

）为便于各方及时完成各自在税法上的义务，劲嘉股份和常俊均同意委托重庆宏声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向出让方的主

管税务机关办理此次出让方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工作；常俊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根据主管税务机关和重庆宏声的要求及时

缴纳有关税款，因税款未缴纳或者缴纳不及时而导致的责任与劲嘉股份无关。

（

３

）重庆宏声应将相应完税凭证的复印件及时交付劲嘉股份留存。

４

、标的股权交割

（

１

）各方一致同意在收购协议签署后尽快促成重庆宏声董事会、股东会决议通过标的股权转让事宜并修订公司章程。

（

２

）出让方常俊保证将在劲嘉股份支付首笔股权转让款后

３

个工作日内向工商部门提交本次股权转让的申请材料，以将标的

股权转让至劲嘉股份名下。

５

、标的股权交割前后权利义务的划分

（

１

） 标的股权所孳生的

２０１２

年度的利润分红由股权出让方常俊享有，该等分红的具体数额由重庆宏声的有权机构按法定程

序确定。

（

２

）至标的股权交割日，重庆宏声之前形成的未分配利润（含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标的股权交割日所实现的损益，不含前述的标的

股权所涉及的利润分红）和之后形成的损益由本次标的股份转让完成后的股东享有或承担（特别约定除外），特别约定系指收购协

议中所述的“关于重庆宏声所持成都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特别约定”。

６

、关于对重庆宏声所持成都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银行”）股权的安排

重庆宏声现持有成都银行

２０００

万股股份，目前成都银行正在开展

ＩＰＯ

工作，但能否顺利完成

ＩＰＯ

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股权转

让的各方就上述成都银行

２０００

万股股权的投资收益分配依据前次约定达成如下约定：

（

１

）若成都银行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

４２

个月内

ＩＰＯ

成功，重庆宏声处置所持成都银行股权所得的投资收益在扣除投资成本

和相关税收费用后（即净收益），按照前次股权转让所达成的协议（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所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分配，即公司让渡对

该部分投资收益的索取权，相应的收益索取权由相应的原股东（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所达成的协议之前的股东）按比例享有；

（

２

）若成都银行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

４２

个月内

ＩＰＯ

没有成功，则公司有权透过重庆宏声提出处置该等股权的动议，而处置所得

的净收益仍应当由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所达成的协议之前的股东按持股比例进行分配；

（

３

）上述净收益分配的方式将采取重庆宏声分红而公司让渡该部分分红权的方式实现；

（

４

）自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４２

个月内，除非得到原股东的全部书面同意，重庆宏声不得处置所持成都银行的股份。

７

、协议生效条件

（

１

）各方及其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并盖章；

（

２

）重庆宏声股东会、董事会审议通过；

（

３

）劲嘉股份权力机构审议通过。

（二）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重庆宏声

９％

股权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过渡期安排

为有效协调本次收购完成后重庆宏声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及保持市场、业务、人员、管理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公司拟在收购完成

后将所收购的占重庆宏声实收资本

９％

的表决权委托与涪陵宏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行使，委托时间自本次标的股权交割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述标的股权交割完毕并委托表决权后，公司将所持的占重庆宏声实收资本合计

１９％

的表决权委托给涪陵宏声，在此期间，

公司将不合并重庆宏声的财务报表，将按照权益法核算对重庆宏声的投资收益，重庆宏声为公司下属合营企业。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开

始，重庆宏声将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本次收购完成后，在不影响重庆宏声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基础上，将保持重庆宏声原有利润分配政策和方式的稳定性。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也不会因此产生关联交易。

六、本次股权收购的背景及目的

（一）践行公司并购战略，提高盈利水平

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五次会议上就已审议通过 《关于积极推进公司并购战略实施的议

案》，提出了在国内烟草行业品牌整合，烟标行业新的竞争格局下，为了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继续保持在烟标行业的领先地

位，做大、做强、做精烟标主营业务，充分发挥公司在市场、技术、生产规模方面的协同效应，公司将充分利用当前烟标行业发展的

有利时机，积极推进在烟标行业并购战略的实施。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成功收购重庆宏声

５７％

的股权后，历经一年的资源整合，重庆宏声的净利润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成本控制

也初见成效。 重庆宏声

２０１２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约

８４４１

万元。 公司预计在无重大市场波动发生情况下，重庆宏声在未来

可预测期间将继续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本次收购完成后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二）提升公司管理，产生联动效应

公司对于下属公司的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公司对于下属公司的采购成本的管理和控制。出于进一步实现集团资源整合、实

现统一对外采购的长远规划，则有必要进一步增持重庆宏声的股权。

（三）进一步拓展川渝市场，为深入开发川渝市场奠定基础

２０１２

年度，重庆宏声的烟标销量占川渝中烟烟标市场约

３０％

左右，且市场信誉良好，销售渠道稳定。

本次收购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四川、重庆区域市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提升公司竞争力，同时更进一步增强公司在随

后的烟标招标中的话语权，为后续的市场拓展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七、收购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及以后年度业绩预计将有积极影响。

八、备查文件

１

、《关于重庆宏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２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重庆宏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报表之审计报告》、重庆宏声印务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财务报表；

３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持重庆宏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９％

股权的可行性研究报

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３

股票简称： 三安光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７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提案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的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下午

２

点

３０

分在福建省厦门市吕岭路

１７２１－１７２５

号公司一

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

参加本次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３３

名，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

，

１１３

，

３６９

，

９６７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７７．１０％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７

名，代

表股份

７９５

，

７３７

，

６０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５．１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２６

名，代表股份

３１７

，

６３２

，

３６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２．００％

。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林秀成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

的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

１

，

１１１

，

４９０

，

５６６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３％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１

，

８７９

，

４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

；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

１

，

１１３

，

３２１

，

６６６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报告》的议案；

赞成

１

，

１１３

，

３２１

，

６６６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实现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８１０

，

０４１

，

６２３．２１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

，

１５６

，

７８６

，

２０２．６７

元，扣除

２０１１

年度利

润分配后，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１

，

５００

，

９３９

，

３０９．１２

元。 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决定

２０１２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２

年年末总股本

１

，

４４４

，

０１３

，

７７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股利

２

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

２８８

，

８０２

，

７５５．２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赞成

１

，

１１３

，

３２１

，

６６６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赞成

１

，

１１３

，

３２１

，

６６６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赞成

１

，

１１３

，

３２１

，

６６６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了《公司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决定继续聘请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并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审计师的具体工作量确定其报酬。

赞成

１

，

１１３

，

３２１

，

６６６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赞成

１

，

１１３

，

３２１

，

６６６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９

、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类型：人民币普通

Ａ

股。

赞成

３６２

，

１１３

，

８６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

２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面值：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赞成

３６２

，

１１３

，

８６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

３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

起的

６

个月内择机发行。

赞成

３６２

，

１１３

，

８６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

４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包括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 除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之外，其他发行对象须为符合证监会规定的投资

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２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证

券公司、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信托投资公司（以其自有资金）、

ＱＦＩＩ

、主承销

商自主推荐的具有较高定价能力和长期投资意向的机构投资者，以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

其他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合法投资组织。其中，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数的

１０％

。特定对象均以现金认购。发行对象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条件。除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外的其他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中

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由公司董事会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所有投资者均以现金的方式并以相同的价格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

赞成

３６２

，

１１３

，

８６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

５

）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赞成

３６２

，

１１３

，

８６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

６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５．８２

元

／

股。 具体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

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核准批文后，由董事会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若本公司股

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

发行数量和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赞成

３６２

，

１１３

，

８６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

７

）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２０

，

８６０

万股（含

２０

，

８６０

万股）。 在该范围内，具体发行

数量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本

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将对发行数量和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赞成

３６２

，

１１３

，

８６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

８

）非公开发行股票锁定期安排：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余特定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

转让。

赞成

３６２

，

１１３

，

８６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

９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地点：在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

赞成

３６２

，

１１３

，

８６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

１０

）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３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按项目优先顺序依次投入芜湖光电产业化（二期）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若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额，公司优先将募集资金投入芜湖光电产业

化（二期）项目，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为把握市场机遇，尽快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赞成

３６２

，

１１３

，

８６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

１１

）非公开发行股票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前滚

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共享。

赞成

３６２

，

１１３

，

８６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

１２

）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赞成

３６２

，

１１３

，

８６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该项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福建三安集团

有限公司、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对该项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该项议案尚需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

案；

赞成

１

，

１１３

，

３２１

，

６６６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１

、审议通过了《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

赞成

１

，

１１３

，

３２１

，

６６６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２

、审议通过了《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赞成

３６２

，

１１３

，

８６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该项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福建三安集团

有限公司、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对该项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１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赞成

３６２

，

１１３

，

８６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该项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福建三安集团

有限公司、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对该项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１４

、审议通过了《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与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股份

认购合同》的议案；

赞成

３６２

，

１１３

，

８６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该项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福建三安集团

有限公司、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对该项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１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

发出要约暨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赞成

３６２

，

１１３

，

８６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４８

，

３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该项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福建三安集团

有限公司、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对该项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１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项》的议案。

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安排，为合法、高效地完成相关工作，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

股东大会决议， 决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项，包

括但不限于：

１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向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的选择等具体事宜；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

整；

２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一切协

议、合约和文件；

３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事项；

４

、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办理注册资本的增加、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备案事宜；

５

、聘请保荐人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宜；

６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办理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及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股份登记事宜；

７

、如监管部门关于非公开发行的政策发生变化时，或市场条件出现变化时，对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等事项；

８

、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有关的其它事项。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赞成

１

，

１１３

，

３６２

，

８６６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反对

１

，

００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６

，

１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温天相、漆贤高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三安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三安光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三安光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股东和记录人签字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４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５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了《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部分

议案并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相关规定，现对《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流程操作》进行相应更正，对于取消的议案保留其

编号，议案名称改为“议案取消”，对于增加的临时提案接原议案顺序连续编号；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议案

实质内容未发生变化。

更正后具体内容如下：

附件

２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

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投票程序如下：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２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６９４

； 投票简称：大商投票

３

、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

（

２

）总议案数：

４４

个

申报价格代表股东大会议案，

９９

元代表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以

１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

多个需逐项表决的议案可组成议案组。 此时可用含两位小数的申报价格代表该议案组下的各个议

案，如

２．０１

元代表对议案组

２

项下的第一个议案，

２．０２

元代表对议案组

２

项下的第二个议案，依此类推。

２

元

代表议案组

２

项下的所有议案。

原议案一《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议案二《关于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之子议案“（一）（

３

）股份定价方

式和价格”、“（一）（

６

）发行数量”以及“及（二）募集配套资金”、议案三《关于

＜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摘要的议案》、议案四《关于

＜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与大连大商集团有限公司及大连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议

案八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相关事宜的议案》已取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规定，对于

取消的提案保留其编号，提案名称改为“议案取消”。

对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序号 提案内容 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的表决

９９

元

１

议案取消

１

元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元

（

一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２．０１

事项

１：

发行股票类型

２．０１

元

２．０２

事项

２：

每股面值

２．０２

元

２．０３

议案取消

２．０３

元

２．０４

事项

４：

拟购买资产

２．０４

元

２．０５

事项

５：

拟购买资产的定价

２．０５

元

２．０６

议案取消

２．０６

元

２．０７

事项

７：

发行对象

２．０７

元

２．０８

事项

８：

发行方式和认购方式

２．０８

元

２．０９

事项

９：

发行时间

２．０９

元

２．１０

事项

１０：

上市地点

２．１０

元

２．１１

事项

１１：

锁定期安排

２．１１

元

２．１２

事项

１２：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２．１２

元

２．１３

事项

１３：

权属转移手续办理

２．１３

元

２．１４

事项

１４：

期间损益归属

２．１４

元

２．１５

事项

１５：

违约责任

２．１５

元

２．１６

事项

１６：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６

元

议案取消

２．１７

议案取消

２．１７

元

２．１８

议案取消

２．１８

元

２．１９

议案取消

２．１９

元

２．２０

议案取消

２．２０

元

２．２１

议案取消

２．２１

元

２．２２

议案取消

２．２２

元

２．２３

议案取消

２．２３

元

２．２４

议案取消

２．２４

元

２．２５

议案取消

２．２５

元

２．２６

议案取消

２．２６

元

２．２７

事项

２７：

股份定价方式和价格

２．２７

元

２．２８

事项

２８：

发行数量

２．２８

元

３

议案取消

３

元

４

议案取消

４

元

５

关于

《

大连大商集团有限公司及大连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实际盈利

数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议书

》

的议案

５

元

６

关于

《

大连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

大连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大商股份

有限公司委托管理协议

》

的议案

６

元

７

关于

《

大连大商集团有限公司与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使用许可协议

》

的议案

７

元

８

议案取消

８

元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大连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

大连大商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９

元

１０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０

元

１１

关于制定

《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

议案

１１

元

１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临时提案

１２

元

１２．０１

事项

１

：

修改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

１２．０１

元

１２．０２

事项

２

：

修改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

１２．０２

元

１３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１３

元

１４

关于

《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摘要的议案

１４

元

１５

关于

《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与大连大商集团有限公司及大连大商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之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及

《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与大

连大商集团有限公司及大连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１５

元

１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６

元

４

、申报股数代表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５

、投票举例

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

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６９４

买入

９９

元

１

股

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一项议案《关于公司符合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６９４

买入

１

元

１

股

如某股东对某一议案拟投反对票，以议案一为例，只需将上表所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

同。 如某股东对某一议案拟投弃权票，以议案一为例，只需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３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６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

元进行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

报不得撤单。

（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公

司所有公开披露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阅读和理解上述信息造成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７日

证券简称：交大昂立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号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５

元（含税）。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为人民币

０．１４２５

元；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为人民币

０．１３５０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分红派息方案

１

、本次分红派息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１

，

２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

利

１．５０

元（含税），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５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４６８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２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３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４

、扣税说明：

（

１

） 对于持有公司非限售股份的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有关规定，先按

５％

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４２５

元。

如股东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

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 ）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实际税

负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实际税负为

５％

。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

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

中登上海分公司，由中登上海分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２

）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

１０％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

派发人民币现金

０．１３５

元。 如该类股东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３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由其自行缴纳其取得现金红

利所应承担的税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５

元。

三、分红派息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１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路达商业（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茸北工贸实业总公司、上海市教育发展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

发放，

２

、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

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４２７７８２０

传真：

０２１－５４２７７８２７

联系地址：上海市宜山路

７００

号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２３３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１

证券简称：

＊ＳＴ

远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正在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起停牌。

目前，公司正在就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尚无明确结

果且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

项进展，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发布《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证券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起开始停牌。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公司董事

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证券将继续停牌，

并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直至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或报告书确定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刊登

公告后复牌。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７

证券简称：炼石有色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批准了《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决定继续聘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提供审计服务。

近日，公司收到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名称变更的通知函，内容如

下：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领导“以服务国家建设为主题，以诚信建设为主线”的重要指示精神，

积极实践做强做大“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着力实现“规模化、多元化、国际化、信息化、品牌化”

目标，更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信息安全和金融安全，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平等自愿、互利共赢、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进行

了合并，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签订了《合并协议》。 合并后的事务所使用国富浩华的法律主体，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更名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从

７

月

１

日正式启用。此前与公司签署的所有合同文本继续有效，相应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由“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继和履行。 原联系方式不变。

本次更名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情况，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７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湘能华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购买湘能华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万股股权的

议案》：本公司以

４．８９

元

／

股的价格购买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湘能华磊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磊光电）

３０００

万股股权（占华磊光电总股本的

８．１１％

）（具体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本公司收到华磊光电传来的《湘能华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证明》：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湘能华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万股

权，为湘能华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大股东。上述事项已记载于湘能华磊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

本公司将按照《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的规定支付股权转让款。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


